
表單編號：ACAR-02- 

大仁科技大學課程替代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姓   名  學   號  

學制系科別 
     技、專              系、科 

     年    組    號  
聯絡電話 

電話: 

手機: 

課程替代原因 
□新舊課程交替 

□原系科組已無招生 
身份別 

 □一般生    □轉學生  

 □轉系科生  □復學生 

原應修科目 擬修習替代之科目 

審查

結果 

系科或通識 

主任簽章 科目名稱 
成績

類別 

學

年 

學

期 

學

分

數 

科目名稱 
成績

類別 

學

年 

學

期 

學

分

數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□必修 

□選修 

     

核定准予替代共     科目，共計       學分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、系專業課程由系主任認定之。 

2、通識課程由通識中心主任認定之。 

3、系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不得互抵。 

※完成簽核後，申請書正本繳回註冊組備查才算完成※ 


